屏東縣政府處理員工酒後駕車相關懲處情形宣導

1、 緣起：

茲因近年來發生多起公務人員酒後駕車肇事事件，影響政府形象甚鉅，為維護公務紀律，除落實公務人員以身作則，行政院針對公務人員酒後駕車之行政責任訂定統一懲處規範，並於102年7月16日院授人培字第1020041705號函頒，本府參依該懲處規範，訂定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處理原則，並於102年8月1日函頒，以澈底杜絶公務人員酒後駕車之危險行為。

2、 後續相關作為及宣導：

（1） 本府函文所屬各機關學校自102年8月起應按季於每年1月15日、4月15日、7月15日、10月15日前查填上一季公教人員酒駕情形調查表。

（2） 本府102年6月26日第16屆第170次主管會報報告案-「請加強宣導所屬公教人員酒後不開（騎）車，以珍惜生命，維護政府形象」。
（3） 104年5月14日於本府205多媒體簡報室辦理酒後駕車相關懲處宣導研習。
（4） 104年6月5日於本府303會議室辦理新進人員酒後駕車相關懲處宣導。
（5） 104年8月12日以oa即時通重申宣導酒後不開（騎）車。
（6） 迄今(104年10月5日)本府針對酒後駕車者議處情形，計9人各核處大過一次，1人宜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付懲戒。
3、 類案案例宣導

	編號
	案情說明
	處理情形
	結果

	1
	某員工甲下班後至高雄市參加朋友聚餐，用餐時喝點小酒，餐後搭大眾運輸工具返家，嗣因幫家人外出購物，騎乘機車於路途中遭警察攔車實施酒測，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9毫克，涉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且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接獲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明簡易判決書得知員工甲先前酒駕違規情節，爰即召開考績委員會議處。
	1. 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本府人事處，核處申誡二次。

2. 未肇事-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毫克以上，核處大過一次。

	2
	某員工乙與朋友至KTV唱歌歡樂，歡樂中有喝酒，活動結束後開車返家，由於喝酒致行車不穩，遭警察攔車實施酒測，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5毫克以上，涉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且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接獲本縣審計室來函得知員工乙去年酒駕違規情節，爰即召開考績委員會議處。
	1. 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本府人事處，核處申誡二次。

2. 未肇事-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毫克以上，核處大過一次。

	3
	某員工丙於假日與朋友在市區小吃部用餐，且飲用1瓶半啤酒，餐後與朋友共乘機車返家，途中為警攔查，並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0毫克以上，涉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且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經服務機關接獲本縣審計室來函得知員工丙酒駕違規情節，爰報本府召開考績委員會議處。
	1. 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核處申誡二次。

2. 未肇事-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毫克以上，核處大過一次。

	4
	某員工丁晚間酒駕肇事，經警察委託醫院實施抽血檢測，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67毫克，涉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且5年內酒駕違規4次，並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經服務機關接獲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書得知員工丁酒駕違規判決確定，並須入監服刑，爰報本府召開考績委員會議建議記一大過。
	1.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予以免職。

2. 員工丁於5年內酒駕違規4次，嚴重損害公務員及機關形象，宜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付懲戒。


